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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

新增资产质押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

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投行”）作

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一)（债券简称“22 嘉宝 01”，债券代码：

137796.SH）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

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

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

管理协议的约定，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

一、受限资产质押情况

（一）质押情况

1、债权人：上海安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原名：上海安瑰

投资有限公司）；债务人：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；出质人：光

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。

2、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担保人/被担保人：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。经营范围：

房地产开发经营，自有房屋租赁，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投资

咨询，实业投资，国内贸易（除专项规定）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

进出口业务，企业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照明设备的销售。【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。

3、被担保债权金额：人民币 4.1 亿元；类型：关联方借款；

起止期限：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4、质押类型：应收账款债权质押；质押金额：人民币

9.086 亿元及其利息；担保范围：借款本金余额 4.1 亿元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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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利息，以及可能产生的一切罚息、违约金等、债权人为实现

质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财产保全费、

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及律师费等）；担保

责任承担期间：除另有约定外，自质押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全部

借款本息等偿付完毕之日止。

5、共同担保、反担保情况：无。

6、质押协议签署及质押物登记情况：已签署质押协议并办

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质押资产基本情况及其累计质押情况

质押物为出质人持有的对并表企业瑞诗房地产开发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的 9.086 亿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应收账款债权。

截至本报告之日，上述质押物除本次质押予债权人外，无

其他权利受限情况。

二、相关决策情况

上述质押事项已通过发行人内部决策审批，决策程序符合

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本次质押不涉及主管机关批准或备案情况，不涉及召开债

券持有人会议。

三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

上述资产质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属于发行人正常

经营活动的范围，发行人目前生产经营秩序正常，上述资产质

押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、财务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

影响。

东方投行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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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执业行为准则》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并提醒

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